附件2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引才政策
（摘要）
一、人才待遇
(一)待遇标准
全职引进并签订5年以上聘用合同的高层次人才，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平台建设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享受在职教职工同等保险、福利等待遇；此外，根据不同类别享受以下待遇(均为税前金额)：

	人才类别
	安家费（万元）
	科研启动费（万元）
	岗位补助（合同期内）
	其他

	
	急需紧缺专业
	一般专业
	文
	理
	工
	
	

	一类
	一事一议
	

	二类
	120
	100
	8
	10
	20
	每年享受专项补助1.5万元
	

	三类
	100
	80
	6
	8
	16
	每年享受专项补助1.5万元
	

	四类A
	90
	70
	6
	8
	16
	每年享受专项补助1.5万元
	

	四类B
	75
	55
	6
	8
	16
	每年享受专项补助1.5万元
	

	四类C
	60
	40
	6
	8
	16
	每年享受专项补助1.5万元
	

	五类
	按上级有关人才政策兑现待遇
	





(二)具体说明
1.二类、三类、四类人才办理入职手续后，一次性发放安家费总额的50%。剩余50%在服务期内按年度等额发放。
2.引进人才同时符合省市级人才引进政策，可同时申领省市级人才补助。引进人才首个聘期内享受省市级人才补助期满的，由学校按上级补助标准延续发放人才补助。
3.签订聘用合同3年内，三类人才校内奖励性绩效工资按教授标准发放，四类人才校内奖励性绩效工资按副教授标准发放。3年后，校内奖励性绩效工资按实际聘任岗位发放。
4.一类人才配偶，二类人才配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三类人才配偶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四类人才配偶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学校根据编制情况和国家政策规定办理调入手续或采用人事代理方式进行安置，由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决定。教科研水平特别突出的人才，经学校研究后，其配偶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进行安置。
二、业绩要求
一类：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教授，并主持国家项目或具有国家级教学(前3名)、科研成果奖励(前3名)。
二类：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教授。
三类：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副教授。
四类A：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在二类以上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2篇以上或在一类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1篇以上，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 在一类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或在二类以上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6篇以上。
(2) 正式出版与本人研究方向相一致，且本人撰写12万字以上本学科学术著作1部以上，并在一类期刊上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在二类以上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3篇以上。
(3)主持三类以上科学研究项目1项以上或参加二类以上科学研究项目(前2名)一项以上。
(4)获一类科研奖励(前10名)；或二类科研奖励一等奖(前5名)、二等奖(前3名)。
(5)主持一类成果推广1项以上或获得一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
四类B：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在三类以上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2篇以上或在二类以上期刊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1篇以上，并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
(1)在一类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在二类以上期刊发表本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3篇以上。
(2)正式出版与本人研究方向一致，且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本学科学术著作1部以上。
(3)主持四类以上科学研究项目或参加三类以上科学研究项目(前3名)。
(4)获一类科研奖励；或二类科研奖励一等奖；或二类科研奖励二等奖(前5名)、三等奖(前3名)或三类科研奖励(第1名) 1项以上。
(5)主持二类成果推广1项以上或获得二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
四类C：不满足以上人才类别条件的博士。
五类：经学校研究认定的其他急需紧缺专业人才，一般为“双一流高校”硕士研究生，或担任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有较高知名度、有较强教学科研能力的人员。
[bookmark: _GoBack]以上所列教科研成果分类以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为准。
